
遗失声明
本 人 石 雪 莲 ，购 买 河 北

壹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
发的天洲视界城 B 区 03 号住
宅楼 2 单元 2701 室，2016 年 5
月 5 日 购 买 B3-2-2701，不 慎
丢 失 房 款 收 据 ，收 据 编 号
NO.1520310，收 据 金 额 ：
246684 元 。 特 此 声 明 原 收 据
作废。

本人胡记宗，身份证号：
132330197110062438，系 河 北
省石家庄市高邑县南星路北
侧 房 屋 的 所 有 权 人 ，该 房 屋
不 动 产 ( 房 产 证) 号 为 ：
530003372，因个人保管不慎，
上 述 证 件 不 慎 遗 失 ，特 此 声
明该证件作废。

声明人：胡记宗
王会成，冀 B2723V，重型

半挂牵引车，登记证书、行驶
证、牌照遗失，该车主已申请
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河 北 宸 宽 商 贸 有 限 公
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30102MA0G1UY72P，公 章
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南 明 亮 ，冀 FJ1656，经 营
许 可 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
130634302860，声明作废。

冯 佳 楠 ，小 型 轿 车 ，冀
B10L14，登 记 证 书 、行 驶 证 、
牌 照 遗 失 ，该 车 主 已 申 请 报
废，特此声明。

冀 AZC64 挂 ，证 号 ：
130182096753，营 运 证 丢 失 ，
特此声明。

仝雷，冀FQ1411，经营许可
证丢失，证号为 130634312893，
声明作废。

岳占勇道路运输经营许
可证丢失，证号 130182008931，
声明作废。

冀 A.KD346 营运证丢失，
证号 130130026965，声明作废。

迁安市助程运输有限公
司 ，冀 B21843D，重 型 半 挂 牵
引车，登记证书、行驶证、牌照
遗失，该车主已申请报废，特
此声明。

唐山鑫道运输有限公司，
冀 B03224D，重 型 半 挂 牵 引
车，登记证书、行驶证、牌照遗
失，该车主已申请报废，特此
声明。

寻亲公告
2023 年 2 月 18 日 在 焦 化

厂 东 侧 山 坡 上 捡 到 一 名 女
婴，用粉色小被子包裹着，至
今 没 有 找 到 其 父 母 ，请 其 父
母或其他监护人看到持有效
证 件 与 张 海 燕 联 系 ，电 话:
17333499798。

公 示
河北森冠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与苗佳月签订的商品
房 买 卖 合 同 ，合 同 编 号
B3220250120002，房 屋 坐 落 于
广平县长春大道中段西侧盛
世 鹅 城 3 号 楼 3 单 元 1501
号 。 经 双 方 协 商 同 意 ，自 愿
解 除 该 买 卖 合 同 。 并 声 明 ，
该合同一式两份均由河北森
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回
并作废。

特此公告。
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
平山县厚发煤炭贸易有限公
司、张聪平：

（2021）冀 0131 民 初 1934
已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，河 北 锴 泽
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（以
下 简 称 我 司）与 石 家 庄 石 门
制造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
已达成《债 权 转 让 协 议》，我
司 受 让 享 有 以 上 全 部 债 权
权 益 及 从 权 利 。 截 止 2026
年 1 月 15 日 ，平 山 县 厚 发 煤
炭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、张 聪 平 应
付 本 金 1630 万 元 及 利 息 、迟
延 履 行 金 ，具 体 以 民 事 判 决
书或执行裁定书为准。以上
各方应付义务人自本通知或
公 告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河 北 锴
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
行义务。

通 知 人 ：河 北 锴 泽 企 业
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 ：李 鹏 博 ，电 话 ：
13592674194

2026 年 1 月 16 日
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
沃 德 思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、石
家 庄 金 海 环 保 工 程 有 限 公
司 、李 燕 飞 、路 彩 英 、路 士
敏：

(2017）冀 0104 民 初 5959
号 、(2020）冀 0104 执 异 22 号
已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，河 北 锴 泽
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（以
下 简 称 我 司）与 河 北 磐 臻 商
贸 有 限 公 司 已 达 成《债 权 转
让协议》，我司受让享有以上
全部债权权益及从权利。截
止 2026 年 1 月 10 日 ，沃 德 思
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、石 家 庄 金
海 环 保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、李 燕
飞 、路 彩 英 、路 士 敏 ，应 付 本
金 24919559 元 及 利 息 、迟 延
履 行 金 ，具 体 以 判 决 书 为
准。以上各方应付义务人自
本 通 知 或 公 告 之 日 起 7 日 内
向河北锴泽企业管理咨询有
限公司履行义务。

通 知 人 ：河 北 锴 泽 企 业
管理咨词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 ：李 鹏 博 ，电 话 ：
13592674194

2026 年 1 月 16 日

敬 告 ：请 交 易 双 方 妥 善 查
验 对 方 相 关 有 效 手 续 及 证 件 ，
本 栏 只 作 为 信 息 咨 询 ，不 作 为
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。

电话：0311-89920109


